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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正贞的)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(契约和权利333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

史研究*基於龙泉司法档案开展研究!

$

我们揭示近代龙泉山区社会对法律

的认识和运用!包括在行
$

习惯(社会风俗(经济文化(宗族婚姻等中所体

现的法律行
$

和观念等#

该著将司法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!运用长时段视野!?用文献分析和田

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龙泉司法档案!

$

了解近代社会提供一个$龙泉

样本'#近'#年来!对晚清民国司法档案的研究遵循着传统与现代(国家与

社会(表达与实践的基本理论框架!但作者提出!这?非理解中国近代法律

史的固定视角!比如龙泉司法档案记
-

的丰富社会资料!就可使研究关注点

落实到具体的人的行
$

和观念上!可从社会层面去关注法律!将社会史研究

同法律制度相结合#该著虽以近代龙泉司法档案
$

基础!但长时段视野使作

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!不限於$近代'这一特定时间!而是将问题追溯至前

代!从$传统'中来论述相关问题的变迁#如在探讨$禁立?姓
$

嗣'的观

念时!就追溯至唐代#文献分析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!使得作者在解读

龙泉司法档案时!不局限於档案本身!而是通过在龙泉地区域开展田野调

查!用$在地化'的方式深入理解档案背後的社会!尽可能谨慎处理档案的

.

述和档案所反映的事实之间的差
&

%页'$ &#

除导论和结语外!全书分
$

上(中(下三编!共九章#上编+近代法律

变革与宗族-中!作者通过$?姓承嗣'( $祭田纠纷'和$族谱编纂'三

个主题!重点探讨 $宗族 '和 $继承 '问题#以往学者对近现代宗族的研

究!多是
W

调社会变革对宗族的击和影响!或是认
$

具有新思想的人是近

代宗族变化的
%

部原因!而该著认
$

这些解释忽视了宗族
%

部矛盾!以及宗

族成员多样化的利益诉求%页(; &#故该书
W

调社会变迁对宗族的影响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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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族的反应和调整#

该编首先追溯$禁立?姓
$

嗣'观念的演变!指出宗族在这一变化中扮

演着重要的角色#该著以浙西南具体的宗族
$

例展开分析!提出每个宗族发

展程度不同! $禁立?姓
$

嗣 '族规出现的时间和执行的严格程度会有差

?!?非以往所默认的在宗族建设初期这一族规最严格此後则不断弛的情

癋#民国时期!随着$习惯法'的普及以及$宗祧继承'制度的废除!宗族

不得不正视法律上$?姓承嗣'的合法性以及由此带来的$继承'问题#第

二章主要探讨祭田纠纷的问题#在宗祧继承制度下!族人根据宗法制度获得

祭田的权利和义务!?通过$祭田轮值'的实践来确认族人在族中的身份!

在这过程中存在
'

多的祭田纠纷问题#宗祧继承废除後!宗族
%

部围绕$子

嗣'的祭田纠纷再无生存的土壤!宗族中的新精英
$

适应新形势主动对传统

的$祭田轮值'做出调整#第三章以$龙泉季氏修谱案'

$

例!分析季氏一

族
$

维持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展开的自我调整的现象#

值得注意的是!本编$虽然
W

调法律变革与宗族变迁之间的关!但
H

不认
$

是民国法律改革引发了亲属继承(祭田轮值乃至宗族的变化#宗族的

存在倚赖於一个杂的社会(经济和文化系统'%页%() &#

中编+地方司法档案中的家庭与女性-聚焦於近代乡村社会女性#书中

W

调对女性的讨论!不是要把女性从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抽离出来!而

是在尽可能多样化的史料中加
W

对女性的认识#第一章是对宋代以来$寡妇

立嗣权'的再研究#明清以来!国家不再干涉个体家庭的立嗣!加上此前宗

族势力的拓展使宗族得以牢牢把握立嗣权!女性尤其是寡妇在同宗族
Q

夺立

嗣的
Q

中常处於下风!但寡妇也会利用宗族
%

部的矛盾以及宗族同国家的

关来
Q

取自身权益#第二章谈论民国的招赘婚书和招赘诉讼这两个
%

容#

书中提到招赘婚书是招赘婚姻的必要依据!根据立契人的不同!婚书又分
$

招赘婚书和承赘婚书两类!婚书中规定种种特殊的权利和义务#此外!招赘

婚书在招赘诉讼中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!司法机关根据招赘婚书对相

关诉讼展开判
5

#民国时期!随着法律的$移风易俗'!招赘婚书在招赘婚

姻中的作用不再
H

对化#第三章介绍晚清民国庭审中女性的形象#一般认

$

!古代社会通常会限制女性诉讼的权利!但该著提出女性在晚清民国的诉

讼活动中相当活跃!她们在诉讼中?非仅仅扮演被动的受害者的角色!而是

会利用法律抗
Q

!?站在公堂庭审上
$

自己辩护#可是!这?不意味着庭审

中性
&

的真正平等!缺乏诉讼专业知识的女性在庭审中常处於不利地位!而

这一局面要到近代律师制度实行後才有一定的改变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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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编+晚清民国诉讼中的契约与
/

权问题-以田土(山林
/

权纠纷(诉

讼
$

例!研究民
'

如何在纠纷和诉讼中保护自身权利的途径!?解释现代法

律制度(国家政策等如何同区域原有社会规范相互作用的问题#以往对明清

契约的研究是从契约
%

部分析社会经济行
$

(结构和模式!而该书
W

调的是

如何深化对中国传统契约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!反思根深蒂固的西

方的$契约'概念!

W

调契约$在地化'研究!以及同契约相关的社会文化

背景%页"&& &#

第一(二章探讨诉讼中的契约应用(观念和地权证明方式的演变问题#

以往的研究
W

调契约是民间活动的一个环节!与国家相对立!不需要国家权

力的保障!而该著指出国家和民间处於同一套契约体系之中#民国时期!随

着社会的建构!官方不断加
W

对田土的控制!政府多次下发契
8

(验契和不

动
/

等法令!百姓同样利用这些法令来维护自身权利#第三章讨论晚清民国

诉讼中的山林
/

权与山界的控制等问题#清和民国前期!官方对山林的控制

较弱#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!官方对山林的控制有所加
W

!对各处山林

查勘後!制定出具体的山林查勘图!?以此来处理山林纠纷#近代以来!官

方对山林
/

权的控制呈现逐步
W

化的趋势!与此同时!随着法律的普及!百

姓主动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山林
/

权#

上(中(下三编虽谈论不同问题!但各部份之间联紧密#书中始终贯

穿着$习惯'( $契约'和$权利'这三个关键词#在论及$?姓承嗣'和

$寡妇立嗣'等问题时!

W

调民间的$习俗'和$契约'等对日常生活及法

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#与之相反!人们对$权利'一词的认知较晚!直到

近代!西方民法的理念被引入法律中! $权利'一词的
%

涵才出现在国人的

视野中#人们开始
$

$权利'
Q

!近代政府
$

适应新形势!

W

调要保护公

民的合法$权利'!但这一切?不意味着民间传统的$习惯'和$契约'就此

消失!它们融入近代法律体系之中!在人们
Q

取$权利'时就会凸显出来#

司法档案是珍贵的研究资料!但利用它研究某一区域社会时!应当注意

到其所记
-

对象的局限性#司法档案所记
-

的只是因各种纠纷而同法律发生

关的人群!无法全面地展现所有人的生活百态!这样就会出现档案材料的

个体性与结论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#所以!如何更好地运用司法档案来揭示

社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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